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

2台存储光纤交换机在线竞价采购项目需求

(预算94万元)

一、采购项目总体要求

1、本项目竞价所需资料要求必须以附件形式上传，请投标人认真对照要求，不满足条件随意竞价的投标人，采购人将向税务总局政采中心反映，后果由竞价单位自行负责。
2、★供应商响应报价应包括《附件1：采购需求》中所列全部设备软硬件产品、供货、安装实施、系统验收、技能培训、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等各项内容。

3、★要求供应商必须对该项目有深入了解，所投产品需完全满足《附件1：采购需求》所列全部技术指标。
4、★所投产品须提供制造商盖章的授权书，中标供应商须在签订合同前提供上述资料原件备查，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资格。
5、★项目质保售后服务承诺书、质保期及售后服务要求（详见《附件1：采购需求》）。
6、★其他要求：（详见《附件1：采购需求》）。
★项目建设周期：中标供应商必须在合同生效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完成本项目设备的安装、调试并满足设备运行。否则采购人可单方面解除合同，并向税务总局政采中心反映，后果由竞价单位自行负责。
说明：在竞价文件中标注"★"为关键性要求，不允许偏离，必须满足。如不能按照要求的将作废标处理，我局有权拒签并追究相应责任并按照政府采购法进行处罚。

二、验收标准
   （一）设备开箱检验时双方均应派员参加，验收合格后即时签署《货物验收单》（以下简称《验收单》）。
    1、《验收单》一式二份，一份由采购人留存，作为付款的依据；一份由供货商留存，作为要求付款的凭证。
    2、供货商应向采购人提供详细的供货清单，当货物到达采购人指定的安装现场后，双方依据供货清单共同对货物进行开箱检验，并对货物的数量、质量等进行逐项检查。
    3、货物经过双方检验认可后，签署《验收单》。货物质保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辅材除外）。
   （二）保证一次开箱合格率大于或等于99%。随货物应附有装箱单、质量合格证书、保修证书、产品使用说明书及其他随箱的技术资料。
   （三）如检验时，发现货物数量不足、规格与合同要求不符、货物短缺或损伤，供货商应及时补足或更换，并在3个工作日内送达甲方指定地点，相关费用供货商承担。同时，供货商保证向采购人提供的技术资料真实、清晰、正确和完整。

《附件1：采购需求》
一、技术需求

存储光纤交换机配置参数

	设备名称
	主要招标技术参数及相关要求
	数量

	光纤交换机
	机架式设备，1U高度，32Gb/s光纤通道

单台配置：配置48个32G FC端口，兼容16Gb/s，8Gb/s和4Gb/s速率

48端口全部激活，满配16Gb光模块和15m光纤线

最大总带宽不低于2Tb/s

支持基于数据帧级的“即插即用”的链路捆绑功能

同时支持F/E/M/D/EX等端口类型

支持基于D_Port的端口自诊断功能，包括电/光环回、链路流量、延时和距离风扇电源等部件均可热插拔并支持在线升级微码

提供3年原厂硬件维保服务
	2台


二、服务内容

中标供应商必须向项目单位承诺技术后援支持，为今后用户系统中主要部件提供三年的免费设备维修及相关服务（包括三年免费现场维修），提供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策略。本标书中所有设备必须提供以下技术服务支持：

1、技术培训

中标供应商应提供免费现场专业技术培训；培训内容包括设备工作原理知识、日常维护技能、基本操作技术和其他相关专业能力等；中标供应商提供授课工程师、教材以及相关辅助资料。

2、设备安装配置调整及升级服务

为了保质保量的做好这项工程及售后服务，要求中标供应商的售后技术支持队伍必须人员齐备，自身技术素质要过硬，要有必要的经验及必要的服务意识。中标供应商应最大限度地提供技术支持及技术指导，在系统软硬件设备试运行期间和保修期间，根据需要，中标供应商有责任派人员定期到现场进行走访和日常维护。中标供应商应提供设备的日常运行维护及安装配置调整服务，协助招标人对设备配置信息进行升级维护，包括设备变更、维修、维护等,提供3年设备升级维护等服务。

3、技术支持热线服务

中标供应商应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传真等远程支持方式向招标人提供7×24远程技术支持服务，支持范围包括问题提交、问题远程指导、分析和排除、产品功能介绍、配置、安装、调试、客户化以及使用中遇到的技术问题的咨询等。

4、硬件质保服务期内，中标供应商负责对用户的设备进行现场维修和更换故障配件，更换的配件全部来自设备原厂商的配件，并提供原厂商项目授权。

5、中标供应商应承诺在12小时内对用户所提出的维修要求作出实质性反应，必要时必须提供现场服务，提供应急策略。

6、设备运行过程中如果出现软、硬件故障，中标供应商应保证在2个工作日内解决问题（指2个小时内响应，4小时内到达现场，48小时内使用同品类的全新设备的备用机替换用户原发生故障的硬件设备，从而解决问题），恢复软、硬件设备正常运行，替换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7、中标供应商必须承诺如所供设备出现非甲方人为损坏、技术指标及兼容性能达不到甲方要求等不允验收等情况，中标供应商应免费为甲方更换符合甲方招标技术参数中要求的新设备，更换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8、要求本项目投标人提供三年原厂售后服务承诺函并加盖厂商公章，质保期从项目终验之日起算。保修期内，中标供应商负责对其提供的设备进行维修，不收取额外费用。

三、品牌推荐：H3C、HPE、紫光恒越
